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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3-03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 768 号 405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404,671,833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946,907,0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457,764,8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9.4536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1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3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

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青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7 人，出席 6 人，公司董事刘信义、管蔚、钟茂军、陈华、王文杰、张崭、张义

澎、安洪军，独立董事夏大慰、丁玮、柴洪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3 人，公司监事吴红伟、沈赟、左志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喻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 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45,154,718 99.9556 1,623,600 0.0411 128,700 0.0033
H 股 456,778,015 99.7844 533,800 0.1166 453,000 0.0990
普通股合计： 4,401,932,733 99.9378 2,157,400 0.0490 581,700 0.0132

2、 议案名称：2022 年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45,133,718 99.9551 1,644,600 0.0417 128,700 0.0032
H 股 456,778,015 99.7844 533,800 0.1166 453,000 0.0990
普通股合计： 4,401,911,733 99.9373 2,178,400 0.0495 581,700 0.0132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45,314,218 99.9596 1,592,800 0.0404 0 0.0000
H 股 457,764,8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03,079,033 99.9638 1,592,800 0.036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27,719,854 99.5139 9,266,783 0.2348 9,920,381 0.2513
H 股 451,479,491 98.6270 3,279,902 0.7165 3,005,422 0.6565
普通股合计： 4,379,199,345 99.4217 12,546,685 0.2848 12,925,803 0.2935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44,890,118 99.9489 1,888,200 0.0478 128,700 0.0033
H 股 456,778,015 99.7844 533,800 0.1166 453,000 0.0990
普通股合计： 4,401,668,133 99.9318 2,422,000 0.0550 581,700 0.0132

6.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表决）
6.01 议案名称：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7,371,727 97.3341 1,623,600 0.1191 34,732,152 2.5468
H 股 181,764,8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509,136,542 97.6476 1,623,600 0.1051 34,732,152 2.2473

6.02 议案名称：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335,855,061 99.9514 1,623,600 0.0486 0 0.0000
H 股 457,764,8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793,619,876 99.9572 1,623,600 0.0428 0 0.0000

6.03 议案名称：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441,123,497 99.9522 1,644,600 0.0478 0 0.0000
H 股 457,726,015 99.9915 0 0.0000 38,800 0.0085
普通股合计： 3,898,849,512 99.9568 1,644,600 0.0422 38,800 0.0010

6.04 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45,262,418 99.9583 1,644,600 0.0417 0 0.0000
H 股 457,764,8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03,027,233 99.9627 1,644,600 0.0373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2 年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45,133,718 99.9551 1,644,600 0.0417 128,700 0.0032
H 股 456,778,015 99.7844 533,800 0.1166 453,000 0.0990
普通股合计： 4,401,911,733 99.9373 2,178,400 0.0495 581,700 0.0132

8、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A 股、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834,765,186 97.1587 107,725,807 2.7294 4,416,025 0.1119
H 股 423,552,923 92.5263 30,551,013 6.6740 3,660,879 0.7997
普通股合计： 4,258,318,109 96.6773 138,276,820 3.1393 8,076,904 0.183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00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即日起，王国刚、严志雄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夏大慰、柴洪峰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9.01 王国刚 4,402,902,162 99.9598 是

9.02 严志雄 4,402,886,958 99.959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2 年公司董事会工
作报告 752,546,822 99.7677 1,623,600 0.2152 128,700 0.0171

2 2022 年公司监事会工
作报告 752,525,822 99.7649 1,644,600 0.2180 128,700 0.0171

3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公 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752,706,322 99.7888 1,592,800 0.2112 0 0.0000

4 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35,111,958 97.4563 9,266,783 1.2285 9,920,381 1.3152

5
关 于 提 请 审 议 公 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议
案

752,282,222 99.7326 1,888,200 0.2503 128,700 0.0171

6.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逐项表决）

- - - - - -

6.01
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
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717,943,370 95.1802 1,623,600 0.2152 34,732,152 4.6046

6.02
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752,675,522 99.7848 1,623,600 0.2152 0 0.0000

6.03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
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

248,515,601 99.3426 1,644,600 0.6574 0 0.0000

6.04 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
生的关联交易 752,654,522 99.7820 1,644,600 0.2180 0 0.0000

7 2022 年公司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752,525,822 99.7649 1,644,600 0.2180 128,700 0.0171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
公 司 A 股 、H 股 股 份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642,157,290 85.1330 107,725,807 14.2816 4,416,025 0.5854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
9.01 王国刚 752,529,451 99.7654
9.02 严志雄 752,514,247 99.76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8 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如下：
在表决议案 6.01 时，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表决议

案 6.02 时，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表决议案 6.03 时，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牟坚、杨小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 报备文件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ST 贵人 公告编号：临 2023-036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大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3]第 1-05024 号），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4 条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因大信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8.1 条的规定， 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5）。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2023年 4月 2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

司年报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362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4月 27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2022 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2）。 根据《工作函》的要求，公司正在积极开展相关核查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全面加强内控建设，在强化内控意识、内控监督检查执行力度、风险排查
等方面全面自查整改；同时，公司正在对各项制度、流程进行全面梳理，查漏补缺，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优化或整改，强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内控责任，对员工开展法律法规、内控规范培训，确保公司
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二、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4 条规

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3-034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权益分配方案为：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80,422,398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26,669,910

股后的 753,752,4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不包括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股份）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采用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进行，现金分红总金
额为 75,375,248.80 元。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75,375,248.80 元÷
780,422,398 股=0.0965826 元/股【按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派息（含税）：0.965826 元】，即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65826 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1、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80,422,398 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26,669,910 股后的 753,752,488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不包括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股份）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80,422,398 股扣减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26,669,910 股后的 753,752,4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不包括回购专用
账户持有的股份）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6 月 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6 月 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因存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

润分配的权利。 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80,422,398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6,669,910 股后的 753,752,488 股为基数， 采用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进行， 现金分红总金额为
75,375,248.80 元。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57 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

2 00*****228 路漫漫

3 01*****127 路牡丹

4 08*****825 呼和浩特昌福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登记日 2023 年 6 月 2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除权除息与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 2022 年权益分配方案为：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80,422,398 股扣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26,669,910 股后的 753,752,4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不包括回购专用账户
持有的股份）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采用分配比例
固定的原则进行， 现金分红总金额为 75,375,248.80 元。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75,375,248.80 元÷780,422,398 股=0.0965826 元/股【按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派息（含
税）：0.965826 元】，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65826 元/股。

2、根据《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若在激励
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完毕后，公司需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届时将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 84 号鼎盛华世纪广场写字楼 22 层
咨询联系人：李鹏程
咨询电话：0471-3291630
传真电话：0471-3291625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A 股代码 ：601238 A 股简称 ：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 ：临 2023-044
H 股代码 ：02238 H 股简称 ：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限制行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计划，将股票期权限制行权时间公告如下：

一、 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正式进入《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第 1 个行权期（期权代码：0000000594），有效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2023 年 12
月 10 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3 年 6 月 6 日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
行权。

三、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
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A 股代码 ：601238 A 股简称 ：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 ：临 2023-045
H 股代码 ：02238 H 股简称 ：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部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 26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公
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本

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 2022-065）。

一、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赎回情况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办理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业务，合计金额 119,000 万元，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临 2022-068）。

2023 年 5 月 24 日，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节余
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合计 90,613.8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据此，公司于近日对上述产品进行
了部分赎回，收回本金 59,000 万元，获得收益 1,130.5 万元，本次赎回的募集资金本金及收益均已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随后转出至公司一般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本次赎回金额 本次赎回
收益金额 起息日 赎回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银行可转让大 额
存单 30,000 569.59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023 年 5 月 26
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可转让大 额
存单 29,000 560.91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023 年 5 月 29
日

注：本次赎回收益金额为本次赎回金额对应购买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未赎回部分的收益金额
后续赎回时进行相应公告。

二、最近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赎回金额 收益 余额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70,000 30,000 569.59 40,000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49,000 29,000 560.91 20,000

合计 119,000 59,000 1,130.5 6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9,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0.97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0.14
目前已使用的额度 119,000
尚未使用的额度 1000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3-临 033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60 元(含税)，不
使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按照每股
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4,937,008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04,375,037 股后的 1,900,561,9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6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 股派 1.44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2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6 元；持
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6 月 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6 月 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9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8*****919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 08*****999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

4 08*****909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5 08*****998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3 年 5 月 25 日至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6 月 2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1,900,561,971

股×0.16 元/股= 304,089,915.36 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
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即 304,089,915.36 元÷2,004,937,008 股= 0.1516705 元/
股。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
0.1516705 元/股。

七、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979919
联系邮箱：ir@ztgam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 655 号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8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投资情况概述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馨科技”）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 年 2 月 3 日召开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合同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贯彻新能源发
展战略，进一步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领域，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经
友好协商， 公司决定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政府就打造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相关产品高
端制造项目签署《宝馨科技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相关产品高端制造项目投资合同》（以下简称
“项目投资合同”），共同推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大力发展新能源及高端智能制造产业。项目投资总
额约 55 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40 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内容为 6GW 高效异质结光
伏电池及 6GW 光伏组件、新能源高端装备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制造等。项目分两期实施，第一
期 2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2GW 光伏组件由项目公司在自有房产土地上实施， 第二期 4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4GW 光伏组件由项目公司在新增项目用地上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合同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二、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与怀远县人民政府本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经多次友好协商，对公司已披露的《项目投资合同》部分内容作出调整并已于近日完成签署，调整
内容主要涉及项目用地面积、项目建设工期、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变电站）的建设等条款。

本次签署《项目投资合同》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调整后项目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怀远县人民政府
乙方：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友好协商，

就乙方在怀远县投资建设宝馨科技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相关产品高端制造项目达成如下约
定：

1、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宝馨科技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相关产品高端制造项目（具体名称以发展改

革委备案登记为准）。
1.2 项目建设内容：6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6GW 光伏组件、新能源高端装备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及制造等。 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第一期 2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2GW 光伏组件
由项目公司在自有房产土地上实施。 第二期 4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4GW 光伏组件由项目公
司在新增项目用地上实施。

1.3 项目投资总额：计划总投资约 55 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40 亿元人民币。
1.4 位置和面积：项目位于怀远经济开发区新河路以东、BE5 路以南、榴花路以西、世纪大道以

北，用地面积约 420 亩（以实际出让为准）。
1.5 土地取得方式：乙方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依法受让上述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项目建设
2.1 建设工期：项目须在本合同生效且项目用地交付后 3 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后 12 个月内

竣工达到投产可使用状态。
开工建设是指：单独供地类项目：永久性工程正式破土开槽开始施工，在此以前的准备工作，

如地质勘探、平整场地、临时建筑、施工用临时道路、通水、通电等不属于开工建设；竣工投产是指：
生产性工程及辅助公用设施已经按照设计要求建成，主要工艺设备已安装齐全并生产出合格的产
品，生产的准备工作能适应初期的生产需要。

2.2 投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每亩 300 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确认，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法》要求确定，设备投资、建设工程以项目实际取得的增值税发票载明金额为准。

……
3、项目公司
3.1 鉴于甲乙双方在 2022 年 5 月签订了宝馨科技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投资合同，在怀远

县投资建设 2GW 光伏电池及 2GW 光伏组件、新能源高端装备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制造项目
（以下简称“安徽宝馨光能一期项目”）。 为解决上述项目及本项目实施所需资金，双方约定：

（1）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安徽宝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具体名
称以工商注册为准；

（2）由甲方指定的平台公司怀远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和乙方对安徽宝馨光能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不低于 12 亿元，其中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平台公司按 30%持股比例进行增
资不低于 3.6 亿元；

（3） 甲方协调安徽大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完成其持有的安徽宝馨光
能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怀远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

上述（2）、（3）项事宜，由各方另行签署增资协议（各方同比例出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具体
协议应与本协议约定的实质性条款保持一致。 在上述（2）、（3）项事宜所涉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
议签署完成后，增资款和实缴出资款按比例到位。

3.2 甲方同意由项目公司承继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 但乙方仍应对项目公司履
行本项目法律文件具体权利义务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乙方保证项目公司的增资协议、公司章程、
融资文件以及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合同在所有实质性条款方面与本合同保持一致。

3.3 乙方保证在本项目实施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项目公司不得减少注册资本、乙方不得
转让项目公司股权或注销项目公司、乙方不得变更项目内容或对外转租项目用地及厂房。

3.4 乙方保证项目投产后在怀远经营期不少于 15 年。
4、甲方权利义务
4.1 甲方及其相关部门负责对乙方实施本协议的具体行为进行监督。
4.2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程，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为企业指定项目首席服务官，协助企业办理

项目注册、立项、施工许可、报关等各项手续。
5、乙方权利义务
5.1 依法享受本合同项下国家、安徽省以及甲方提供的相关服务，依法享受本合同项下国家、

安徽省以及甲方有关的优惠政策。
5.2 项目投产后，投资强度、销售规模和税收贡献满足本合同约定的要求。
5.3 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成后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三同时、消防、

人防、能耗、地震、气象、交通等有关要求。
5.4 乙方承诺就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的履行接受甲方及相关部门的监督。
6、优惠政策
6.1 甲方为本项目提供新购设备总额 5%的重大产业项目设备补助。设备金额以设备购置合同

及发票为依据，由项目公司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在资料齐全（即发票、合同齐全）的情况下于 10

个工作日内兑现，分两年补助完成，每年补助上限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总补助上限不超过 2 亿元
人民币。

6.2 产业扶持资金： 项目开工建设后 10 个工作日内， 甲方给予项目公司 4500 万产业扶持资
金，用于支持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6.3 项目贷款：在安徽宝馨光能一期项目及本项目建设运营期间且甲方平台公司持股期内，甲
方授权政府平台公司怀远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认可的主体协助乙方进行
项目融资，原则上双方可按照持股比例进行担保。 在乙方已提供担保前提下，若因银行及其他金融
机构要求需要甲方平台公司也全额提供担保的，乙方须提供经甲方认可的足额资产作为保证。

6.4 自 2024 年至 2028 年， 甲方给予项目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增值额和企业所得
实现的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前三年 100%、后两年 50%的对等奖励，按年度兑现，甲方在年初收到项
目公司书面申请后一个月内向项目公司兑现上一年度经济发展贡献优惠。

6.5 甲方协调供电公司给予项目公司最优惠电价支持。
6.6 甲方根据项目生产建设需要，协调国网供电公司建设 110KV 变电站或相应供电设施以满

足本项目用电需要。 建设费用由甲方或甲方相关部门承担。
6.7 在本协议第 3.1 条约定的甲方增资资金按期足额到位的前提下，自 2024 年起，若乙方及项

目公司 9 年内累计实现的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总额少于甲方给予乙方及项目公司政策奖励资金及
资金占用费（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测算）总额时，乙方及项目公司应在 1 个月内将不足部分以
现金形式补足给甲方。

6.8 若国家、省、市财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影响本合同中优惠政策的实行，甲乙双方及项目公
司均同意解除该优惠政策项下的权利义务履行，甲乙双方可再行商定有关优惠政策。

6.9 乙方保证甲方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奖励资金专款专用于本合同约定的项目建设和运营，
并接受甲方监督。

……
8、违约责任
8.1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依法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1）项目公司签订的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合同在实质性条款方面与本合同不一致的，而未经

甲方书面同意的；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项目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转让项目公司股权或注销公司的。
8.2 在本协议第 3.1 条约定的增资资金按期足额到位的前提下，乙方及项目公司出现下列违约

情形之一的，经甲方催告后，乙方及项目公司仍未按合同履行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违约程度，
对乙方及项目公司采取限期整改、部分取消或全部取消给予乙方的优惠政策、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收回项目用地、追回已给予的优惠政策项下的奖补资金等方式追究乙方及项目公司责任。

（1）提供虚假资料获得行政许可，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
（2）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投产的（因甲方未按照本合同 6.6 条履行导致未按期投产的除外）；
（3）擅自改变土地厂房用途，或者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转产、转让、对外出租、改变规划的；
（4）因乙方或项目公司自身原因连续停建（停产）6 个月以上、累计停建（停产）9 个月以上的；
（5）未达到合同约定销售规模、投资强度、经营年限的；
（6）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行为。
8.3 在本协议第 3.1 条约定的增资资金按期足额到位的前提下， 如项目公司未达到本合同约

定税收贡献，乙方及项目公司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项目公司实际入库税收与双方
约定税收贡献的差额部分，按年核算，具体情况双方另行协商。

8.4 本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由甲乙双方根据企业债务、产权及协议性质、履行情况等，依法处理
因合同关系终止而产生的清理、结算事宜。

8.5 因一方违约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拆迁费等费用由违
约方全部承担。

……
10、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对于因发生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延误或不能履行本协议有关条款之规定义

务时，该种不履行将不构成违约，但当事一方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避免或减少造成的
损失，并在发生不可抗力 30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协议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
报告，同时提供有关部门出据的不可抗力证明。

……
16、附则
16.1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16.2 本合同和附件共拾页整，以中文书写为准。
16.3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乙方与甲方指定平台公司签署对安徽宝馨光能

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16.4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宝馨科技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相关产品高端制造项目（具体名称以发展改革

委备案登记为准）。
2、项目公司：安徽宝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宝馨光能”)全资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6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6GW 光伏组件、新能源高端装备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制造等。 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第一期 2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2GW 光伏组件由
项目公司在自有房产土地上实施。 第二期 4GW 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 4GW 光伏组件由项目公司
在新增项目用地上实施。

4、项目投资总额：计划总投资约 55 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40 亿元人民币。
5、位置和面积：项目位于怀远经济开发区新河路以东、BE5 路以南、榴花路以西、世纪大道以

北，用地面积约 420 亩（以实际出让为准）。
6、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安徽宝馨光能的全资子公司，为解决安徽宝馨光能一期项目及本项目实

施所需资金，由怀远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平台公司怀远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和公司对安徽宝
馨光能进行增资，怀远县人民政府协调安徽大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项目投资合同》签署后 30
日内完成其持有的安徽宝馨光能 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怀远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各方另
行签署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7、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五、其他说明
本次公司与怀远县人民政府签署调整后的《项目投资合同》，合同内容更有利于明确双方的权

利与义务，也更有利于公司开展项目投资建设工作。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项目进展，如后续发生较大
变化或取得阶段性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关于安徽宝馨光能的股权转让事项，后期公司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宝馨科技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相关产品高端制造项目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23-026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关于对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245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关注函所列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3 年 5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就所涉及的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并组织回复。 由于关注函的

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确认及补充、完善，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关注函，同时将尽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3-058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9 日
● 除权日：2023 年 5 月 30 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24,266,575 股
● 上市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7,298,099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38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0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773,277.62
元，转增 42,919,24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50,217,339 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29 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 年 5 月 30 日。
（三） 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24,266,575 股
（四） 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 年 5 月 30 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8338205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238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5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9 日
● 除权日：2023 年 5 月 30 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67,957,278 股
● 上市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93,189,000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股转增 0.3 股，共计转增 147,956,7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641,145,700 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29 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 年 5 月 30 日。
（三） 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67,957,278 股
（四） 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 年 5 月 30 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8180909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3-031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竞拍情况概述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山迪生力汽轮智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汽轮智造公司”）于近日参与位于台山市大江镇富安西路 3 号【江门市 JCR2023-51(台
山 03) 号】21538.09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的竞买。 最终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292.28 万元竞得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司后续将按照规定与有关政府部门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交易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JCR2023-51(台山 03)号
2、地块位置：台山市大江镇富安西路 3 号
3、建设用地面积：21538.09 平方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使用权年限：50 年
6、出让价款：人民币 1292.28 万元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将有利于扩大汽轮智造公司业务规模，增加新能源汽车铝合金

一体化压铸生产线，研发生产新能源汽车结构件，满足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需求，加大主营
业务营收能力。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得为迪生力智造公司长远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
保障，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